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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

沪崇府发〔2017〕18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区人力资源
社会保障局制定的崇明区被征收农民集体

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
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，在崇

市属有关部门: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制定的《崇明区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

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2017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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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区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
就业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进一步做好本区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（以下简称“被

征地”）上的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（以下简称“就业和保障”）

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和《上海市被征收农

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》（沪府发〔2017〕

15 号）、《关于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若干问题处理意

见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规〔2017〕8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实

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区行政区域内被征地的具有本区常住户籍农业人员（以下

简称“被征地人员”）的就业和保障，适用本实施办法。

第三条（指导原则）

适应本区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和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，坚持市

场导向，促进被征地人员积极就业。将被征地人员纳入相应的社

会保险制度，保障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。建立多渠道筹集被征地

人员社会保障费用机制，提高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水平。

第四条（管理部门）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是本区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工作

的行政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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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崇明分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农委、区规划土地局等部门按

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实施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五条（乡镇人民政府工作）

被征地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应及时提供需落实就业和保障的

被征地人员的总数、姓名、性别、年龄等情况，做好被征地人员

的就业和保障工作。

第六条（安置补助费的用途与列支）

征地单位应当依法足额支付被征地人员的安置补助费，安置

补助费应当首先安排被征地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，用于缴纳社会

保险费、生活补贴费和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。

征地单位按照本实施办法支付的被征地人员安置补助费，可

以计入征地成本。

第七条（被征地人员的条件和分类）

需按照本实施办法规定落实就业和保障的被征地人员，应当

是被征地范围内具有本区常住户籍 16 周岁以上的农业人员。被

征地人员分为：

（一）男性年满 16 周岁不满 60 周岁、女性年满 16 周岁不

满 55 周岁的被征地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就业阶段人员”）。

（二）男性年满 60 周岁、女性年满 55 周岁的被征地人员（以

下简称“养老阶段人员”）。

第八条（就业培训）

（一）就业阶段人员可以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职业

介绍、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。符合条件的人员，经认定为市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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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人员后，实现灵活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在享受市灵活

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补贴的基础上，区财政再给予 50%的配套补

贴，区财政配套补贴的期限累计不超过 36 个月。

（二）就业阶段人员自主创业的，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创业指

导、创业培训服务和各类创业扶持政策。

（三）就业阶段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

的，可以按照规定享受政府培训费补贴。

（四）就业阶段人员实现跨区就业的，可以按照规定享受跨

区就业岗位补贴。

第九条（就业阶段人员社会保险）

（一）征地单位为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纳 12 年的职工基

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费。缴费基数按照上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

的 60%确定，缴费比例按照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的单位缴费比例

和个人缴费比例之和确定。其中，男性年满 55 周岁、女性年满

50 周岁的，再增加 3 年的一次性缴费。

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费后，按照规定建立个人养老保险账

户和个人医疗账户，记录一次性缴费的年限和个人账户储存额，

并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。

（二）就业阶段人员男性距离 60 周岁、女性距离 55 周岁超

过 36 个月的，征地单位为其缴纳 36 个月的生活补贴费。男性距

离 60 周岁、女性距离 55 周岁不足 36 个月的，征地单位按照实

际相差月份为其缴纳生活补贴费。生活补贴费标准按照当年度本

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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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费后就业的，应当参加职工社

会保险，未就业的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。一次

性缴费后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期满至领取养老金期间未就业的，参

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缴费额由政府给予 50%的补贴。

（四）就业阶段人员男性年满 60 周岁、女性年满 55 周岁，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满 15 年的，可以按照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，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累计缴费不满 15 年的，可以继续缴费至满 15 年，继续

缴费至满 15 年期间，在单位就业的，政府给予用人单位以上年

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60%为基数计算的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和

失业保险费中用人单位承担部分 50%的补贴；灵活就业的，政府

给予个人以上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60%为基数计算的职工

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费个人缴费额 50%的补贴。5 年后仍不满 15

年的，可以由个人一次性补缴费至满 15 年，政府给予个人一次

性补缴额 50%的补贴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不满 15 年的,

也可以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城乡居民养老保

险”），待达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规定的领取条件时，按照城乡

居民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女性就业阶段人员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满 15 年，且

按月缴费年限满 5 年的，在年满 50 周岁后，可以按照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相关规定申领养老保险待遇。

（五）经市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人员

（以下简称“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人员”）被征地的，由征地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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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男性年满 55 周岁、女性年满 50 周岁就业阶段人员的办法，

为其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费。

征地时，征地单位还应当向区征地经办机构缴纳完全丧失劳

动能力人员从征地时到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期间的生活

费，生活费标准按照当年度本区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标准确定。

第十条（养老阶段人员社会保险）

（一）养老阶段人员已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，可以

在征地时，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，也可以继续享受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。

已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

老、医疗保险的，由征地单位为其一次性缴纳 12 年的职工基本

养老、医疗保险费（缴费的基数和比例同本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一

项）。同时，由个人缴纳 3 年的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费，缴

费资金先由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政府补贴部分余

额缴纳，不足部分由区人民政府补贴。其一次性缴费后，终止城

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，按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

遇，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

已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选择继续享受城乡居

民养老保险待遇的，由征地单位按规定一次性为其缴纳 15 年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费，一次性缴费后，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

同时，由征地单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，一次性经济补偿标准为

10 个月上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。

（二）养老阶段人员已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，由征



— 7 —

地单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，一次性经济补偿标准为 12 个月上

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。就业阶段人员已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待遇的同此执行。

（三）养老阶段人员尚未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，由征地

单位参照男性年满 55 周岁、女性年满 50 周岁就业阶段人员的办

法，为其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费。一次性缴费后，

按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，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待遇。

第十一条（相关手续）

落实就业和保障与土地处置联动，征地单位首先为被征地人

员缴纳社会保险费、生活补贴费和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，再办理

土地处置的手续。
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经依法批准后，公安部门提供被征地

单位人员户籍信息，规划国土资源部门提供被征地单位土地信

息。各乡镇人民政府拟定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方案。

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方案经公告，并报区人民政府批准

后，办理单位向区征地经办机构申请核定落实就业和保障的人数

及人员分类等情况。区征地经办机构完成核定后，将核定结果报

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社保中心”）备案。

市社保中心完成备案后，为被征地人员办理参加社会保险手

续，并出具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备案证明（以下简称“备案证

明”）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凭市社保中心出具的备案证明办理建设

用地批准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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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（法律责任）

克扣、挪用、侵占、私分被征地人员安置补助费的，依法追

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三条（新老制度衔接）

（一）本实施办法实施前参加小城镇社会保险的被征地人

员，纳入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范围。其就业培训、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续缴补缴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关事宜，参照

本实施办法执行。

（二）本实施办法实施前由区管理的征地养老人员，按市、

区有关规定实行区级统筹管理，加强征地养老人员的征地养老费

的管理，设立专户储存，专款专用。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。

第十四条（实施细则制定）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等部门根据本实施办法，

制定实施细则。

第十五条（施行期限）

本实施办法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3

月 31 日。本实施办法实施前，按照本市和本区小城镇社会保险

相关规定执行。本实施办法实施后，本区已有规定与本实施办法

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实施办法执行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民法院，

区人民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3月 29 日印发


